







	一、关于聘任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
	（一）经审阅副总经理候选人刘永春的履历材料，未发现其有《公司法》第146条、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第3.2.3条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，上述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符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。
	（二）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是在充分了解被聘任人资格条件、经营和管理经验、业务专长等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的，被聘任人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须的专业或行业知识，不存在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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